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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做好 2020 年春季学期 

重（补）修工作的通知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教务〔2020〕32 号 

 

各教学单位： 

为做好新冠病毒防疫期间的教学安排，经研究决定，提前

开展重（补）修工作，具体要求如下： 

一、重（补）修对象及学分限制 

（一）重（补）修对象 

1.2014－2015 级本科、2015－2016 级专科未获得相应课程

学分的学生（以下简称未正常毕业学生）。 

2.未通过课程考核获得相应学分的全日制在校学生。 

3.因学籍异动未修够相应模块课程学分，达不到毕业要求

的学生。 

（二）重（补）修课程及学分限制 

1. 未正常毕业学生和毕业班学生所有不及格课程均可申请

重（补）修。 

2.非毕业班学生只能申请本学期开设课程的重（补）修，

并且最多不能超过 8 个学分。 

二、时间安排 

（一）申请时间 

1.重修课程（不含为提高学分绩而重修的课程）。在教务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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统中申请，时间为 3 月 6 日 12:00－3 月 16 日 06:00。 

2.补修课程（或为提高学分绩而重修的课程）。填表申请，

截止时间：3月 8 日 20：00。请在规定时间前填报《补（重）修

申请表（本学期开设课程）》（附件 1）或《补（重）修申请表（非

本学期开设课程）》（附件 2）并发送给辅导员汇总。各学院于 3

月 9 日 08：30 前将汇总后的名单交至教务处宁老师处。 

（二）重修缴费时间 

重修（不含为提高学分绩的重修）缴费时间：3月 7日 08:00-3

月 16 日 08:00。 

补修（或为提高学分绩的重修）缴费时间：3 月 11 日 12:00-3

月 16 日 08:00。 

请注意：本次重（补）修全部使用微信缴费，逾期不再办理。 

只有在规定时间内缴费，重（补）修选课申请才被视为有效，

未按时缴费的已选课程将从教务系统中删除。 

未按时缴费者，只能在下学期重（补）修。 

（三）重修选课时间 

本学期开设课程（含替换课程，见附件 4）选课时间与申请

时间同步进行。 

非本学期开设课程不需学生选课。 

三、申请程序 

（一）未正常毕业学生和毕业班学生的重修（不含为提高学

分绩的重修）由教务处统一代为申请。学生可进教务系统查询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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修课程，将不需要重修的课程取消申请。 

（二）非毕业班学生的重修（不含为了提高学分绩的重修），

由学生自行在教务系统中申请。 

登录教务系统—输入学生学号和密码（初次登录为身份证后

6 位）登录—学生成绩—申请重修，点击重修课程后的“申请”。 

 

（三）补修（或为提高学分绩的重修），需填报补（重）修

申请单（附件 1或附件 2）。 

1.申请本学期开设课程的补修，可查阅教务处提供的 2020

年春季学期开设课程汇总表（附件 3），查找与自己补修课程名

称相同或相似（指本专业课程名称后 A、B 不同，总学时、学分

完全相同的课程），填报（补）重修课程申请表（附件 1），并在

选学性质栏注明“补修”（或“学分绩”）。 

2.申请非本学期开设课程的补修（或为提高学分绩的重

修），按本年级本专业人才培养方案中的课程填报（补）重修课

程申请表（附件 2），并在选学性质栏注明“补修”（或“学分绩”）。 

四、选课方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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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一）正常选课 

正常选课由学生在教务系统中进行选课操作。 

1.登录教务系统—输入学生学号和密码登录—网上选课—

重修选课。 

 

2.单击所选课程后的“选择”，查看上课教师、时间和地

点。 

3.单击“选定”下的复选框○，选定一条记录，点击“提

交”，然后返回重修选课窗口。 

 

4.在重修选窗口可以查到选课状态为“选中”或“未处理”。 

（二）非正常选课 

非正常选课不需要学生在教务系统中进行选课操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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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重修实践环节和非本学期开设课程由课程承担单位选入

教务系统。 

2.补修（或为提高学分绩的重修）课程由教务处选入教务

系统。补修实践课和非本学期开设课程不能在教务系统中进行选

课操作，请学生在交费结束后查询教务处提供给各教学单位的未

进系统补修（或为提高学分绩的重修）名单。 

学生应在规定的时间内交纳重（补）修费用，教务处根据交

费情况做重（补）修课程信息确认，删除相应课程班级中未缴费

学生名单。开学补考成绩公布后，教务处统一将补考通过的学生

及课程清单交财务处退费。 

五、开课方式和考核方式 

（一）开课方式 

1.本学期开设课程：学生可在学校公布的 2020 年春季学期

开设课程汇总表（附件 3）中找到老师的开课信息。 

2.非本学期开设课程：由课程承担单位提供上课班级及开

课信息。 

学生应及时根据开课信息向任课老师申请重修旁听，加入

课程班级群，按老师要求完成线上学习和作业并按时参加考核。

不按规定完成学习任务和作业的，任课老师将按规定取消考核资

格。 

（二）考核方式 

本学期开设课程跟班考核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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非本学期开设课程由任课老师安排考核。 

六、成绩查询 

重（补）修课程成绩由学生本人进入教务系统查询。如对

课程成绩存有疑问，可与教务处王老师咨询（联系电话：0773

－2253025）。 

 

附件：1. 补（重）修申请表（本学期开设课程） 

2. 补（重）修申请表（非本学期开设课程） 

3. 2020 年春季学期开设课程汇总表 

    4. 2020 年春季学期重修替换课程汇总表 

 

 

 教务处 

2020 年 3 月 7 日 

 

 


